
附件三 

競賽內容授權同意書 

 

一、 參賽團隊代表：        作品名稱：             保證擁有

報名參展作品之著作權。 

二、 報名作品如有違反著作權法或涉及任何不法情事時，所有衍生

之一切民、刑事責任，概由參賽者負責，與本單位無關。 

三、 參賽者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參賽作品及說明文字等各項資料作

為本次活動媒體宣傳(包含電視頻道、報章雜誌、展覽、網際網

路)使用。 

四、 倘若參賽作品得獎，其作品無條件同意機關拍攝影、複製、製

作成各種文宣事務用品(畫冊、光碟、網 路、軟體...) 發行，或

於電視頻道、網路公開播送、公開傳輸、臉書直播，及其他非

營利之用， 參賽人員不得異議。 

五、 倘若參賽作品得獎，得獎者同意將參賽作品永久無償授權主辦

單位宣傳及非營利使用。範圍包括利用參賽作品(含部分內文、

劇情大綱及人物介紹等）於國內外編輯、攝製、重製、散布、

改作、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公開上映。 

 

此致 

光懿創意經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團隊代表)簽章： 

立同意書人(團隊代表)身分證號： 

未滿18歲之作者須法定代理人簽署 

※請親筆簽名或電子簽章，勿電腦打字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